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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路徑依賴理論觀點分析探究臺灣地籍系統問題 

徐名洪*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摘  要 

隨著科技進步至今，測量儀器與技術更加精密準確，然而地籍測量中土地界址糾紛卻不減

反增，因此對於理解地籍測量的問題源頭就至為重要。本文依據路徑依賴理論，回顧台灣地籍

系統的歷史演變，從路徑依賴理論的觀點，探尋台灣的地籍測量作業的問題，以“地籍資料”、

“地籍處理”及“地籍認知”三種面向，將台灣地籍作業以“偶然”、“自我強化”和“鎖定”等三個作

業演化階段進行觀察分析。根據分析結果，台灣地籍在 1946年進入“關鍵時刻”，由於全盤接收

日移資料，未重新進行土地調查及測量，而逕行土地總登記，自此轉入“司法地籍”階段，而前

述三面向的歷程路徑逐漸呈現鎖定狀態而難以跳脫。本研究並以“成本”、“技術”、“時間”及“地

動”因素驗證，均確實顯現各面向路徑依賴的影響；最終本研究期望得對現行地籍測量問題與

相關因應作業，提供具有價值的處理建議，並對於地籍紛爭等問題提供多面向的視角思考。 

關鍵詞：地籍系統、司法地籍、路徑依賴、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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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rveying instruments and techniques have 

become more precise and accurate. However, land boundary disputes in cadastral surveying have not 

decreased but increased.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source of problems in cadastral 

surveying.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path dependence, this stud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aiwan's cadastral system, and explores the problems of Taiwan's cadastral surveying operations. The 

Taiwan cadastral operation is observed and analyzed in three stages of operation evolution: “contingent”, 

“self-reinforcing” and “lock-i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Taiwan cadaster entered the “critical 

juncture” in 1946. Due to the full acceptance of Japanese handover cadastral data, no cadastral resurvey 

conducted, and the general land registration was carried out immediately. Since then, it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stage of “judicial cadaster”, and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aspects of the process path 

are gradually showing a locked-in statement and difficult to escape. This study also verified the factors 

of “cost”, “technology”, “time” and “land movement”, all of which really showed the influence of path 

dependence in each aspect.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valuable suggestions for dealing with the current 

cadastral survey problems and related response operations, and to provide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s on 

cadastral disputes and other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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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地籍可以作為當政者田賦稅收的執行依

據，對於土地財產權的確立及保障，更是扮

演重要角色。台灣地籍的建置，可以追溯至

清領劉銘傳土地清丈，其後日本現代化地籍

測量，及國民政府接管現今的資訊化地籍管

理作業等，期間已逾百年。 

隨著科技的進步，測量的工具也愈精良，

舉凡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遙感

探測系統（Remote Sensing, RS）等工具的運

用，其對於地籍量測的精度可達到毫米（mm）

等 級 ， 然 而 查 諸 司 法 院 裁 判 書 系 統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efaul

t_AD.aspx）檢索“土地糾紛”案件（1996 年至

2023 年）結果計有 3811 筆，而加入“土地糾

紛”、“地籍”二者查詢，計有 730 筆，占土地

糾紛比例約 1/5，而其中近 4年（2019年 1月

至今〔2023年 3月〕）即有 150件之多，顯示

因地籍造成的糾紛訴訟案件不減反增。 

究竟百年萃鍊建置的地籍資料有何問題，

致仍未能有效解決？當政者面對地籍所產生

的問題如何因應處理，而其因應處理方式又

有何問題？使得糾紛未減。當前對於地籍的

理解是否存有主觀上的認知偏執，而造成地

籍作業在調整變遷的路徑中，逐漸受制於某

項限制，而進入了鎖定（Lock in）的效應。 

路徑依賴提供一種觀點，如同當初電腦

鍵盤字母 QWERTY排列，一個小的初始優勢

或沿途的一些小的隨機衝擊可能會改變歷史

進程[1]，路徑依賴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事件

的變化會朝著特定的方向發展。而本研究即

藉由此種觀點，探尋台灣的地籍測量作業何

以走向此一現況，探尋地籍作業的根本問題。 

本研究從“地籍資料”、“地籍處理”及“地

籍認知”等三面向，將台灣地籍系統以“偶然

階段”、“自我強化階段”和“鎖定階段”等三個

作業演化階段實施觀察分析，並以“成本”、

“技術”、“時間”及“地動”等因素驗證。由各

面向所造成路徑依賴因果機制，增加我們對

台灣地籍測量演變結果的理解，並且得以對

現行的地籍測量問題，相關因應作業提供具

有價值的處理建議，最終期待能對於地籍紛

爭問題提供另類、全新的視角思考。 

二、 台灣地籍歷程及問題 

以下針對台灣地籍建立的歷程及所遭致

問題說明。 

2.1 台灣地籍歷程 

台灣土地管理的歷程可以追朔到荷領時

期，實施住民墾地的王田制度，其後明鄭成

功驅趕荷人後實施官田制，採“屯田政策”墾

殖，惟此時期尚未完備地籍；及至清代劉銘

傳為建立財政，實施土地清丈發給丈單，為

地籍之發端。日治時期首建立現代化地籍測

量，到二戰結束，國民政府接管而循以作為

地籍之依據直到現今。是以本研究主要針對

清代以後的地籍歷程，以為梳理台灣地籍管

理之脈絡。 

2.1.1 清代劉銘傳土地清丈 

由於並未積極丈量土地作為課徵田賦的

地籍，因此對於土地的實際狀況並沒有充分

地掌握[2]。後由於人口大量移入台灣造成人

多田少，台灣土地有一田二主或大租、小租

的混亂土地權利關係，而墾戶為了逃避高額

賦稅，往往隱田不報[3]。 

直至1885年劉銘傳為建立獨立財政施行

“先辦保甲，後行清丈”，完成戶口編查，並

建立清丈圖以丈量田畝，並製成為八筐魚鱗

冊，保管於縣府作為田賦徵收之原簿並發給

丈單，為台灣地籍管理之開端[4, 5]。 

2.1.2 日本據台地籍測量 

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於次（1896）年

規定地方廳應備置土地台帳及地籍圖，整理

地籍土地登錄有關事項，於1898年成立台灣

臨時土地調查局，採用德國、瑞士、法國之

土地測量技術進行土地調查，歷時七年，初

期由人民申報繳納田賦，憑此調查測量其土

地界址。其旨在稅賦，先以開墾土地持有納

稅收據領界者為私有土地並施以測量[4]，其

後才就無收據之國有土地與林野調查的林野

地實施測量。總計進行了台灣島內宗地調查

164萬7,374多筆，面積77萬7,850甲，完成土

地台帳9,610冊，約占全台灣總面積20%，為

台灣首次較為完整之地籍測量成果[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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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治台50年，藉由調製地籍庄圖與土

地台帳釐清地權，最重要的是將已開墾土地

施測，以徵田賦稅為目的[7,4]，即所謂“財稅

地籍”。學者李志殷（2003）指出，由於1923

年日本民法施行等因素，當時台灣土地制度

由登記生效主義轉而為意思生效主義，因而

改變土地地籍量測及登記的完整性[8]。二戰

期間（1939-1945），土地調查、測量業務陷

於停頓，而總督府受到美軍轟炸，存於其內

之地籍原圖燬燒殆盡，地籍完整及正確度大

受影響。 

2.1.3 國民政府接管日移地籍資料 

我國民法物權編於 1929年 11月 30日公

布，不動產物權變動係以登記為生效或處分

要件。土地法於 1930年 6月 30日公布，我國

成為兼採權利登記制與托崙斯登記制之土地

登記制度。1945 年台灣光復，隔年行政院通

過地籍釐整辦法，對於光復前日本政府已辦

之地籍測量，如合於土地法第 44 條之規定，

視為已施行地籍測量，只要持“登記濟證”繳

驗，即可換發土地所有權狀，並據以編造登

記簿，視為已辦土地總登記。此後土地權利

之得、喪及變更，均需依土地登記法令規定

辦理登記，並且「非經登記不生效力」[5]，

進入“司法地籍”的時代。 

1946 年戰後，相關人力、財力的不足，

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地政局為求簡

化省事，逕認定日治時期之測量方法與程序

合於前述土地法第 44 條規定，以行政命令於

地籍圖右上角加蓋“免予重辦”等戳記[9]，致

未能全面實施地籍調查，確認圖冊資料正確

性；其後我國土地登記制度，轉而以產權登

記為主的司法地籍。 

隨著台灣地區經濟快速提升，重大建設、

工程造成土地分割測量及鑑界工作增多，土

地界址的糾紛更隨之增加，各界要求地籍重

新改測，如同學者何維信（2007）所說「非

重新『改測』則無以回春」[10]；惟之後地

籍問題也因之而起；簡單一念間，卻造致日

後地籍問題不斷糾結，解決地籍問題的路徑

漸漸難以跳脫，變成鎖定。 

2.2 地籍資料狀況及其處理問題 

由地籍歷程發現，作為權利基礎的日移

資料，已難以因應密集使用，亟需處理。 

2.2.1 地籍資料 

由於對日治製作的紙本資料仰賴，隨時

日累積，破損以及不符現況問題叢生，學者

整理相關問題概以[11,12]： 

(1)先天不良：因未全面調查，加以地籍原圖

炸燬，無法查明測繪當時現地狀況，致與

原地形、地界及土地面積不符情事。 

(2)後天失調：接管地籍副圖，近百年使用，

圖紙伸縮破損，已難符合實況，自然水土

的變動，土地界址坵形非現有地籍圖足以

測定，而因測量時描繪、謄寫、誤差累積，

出現圖、地、簿不符情形。 

(3)土地開發界址糾紛：1970 年代修訂都市計

畫法促進了台灣地區的全面建設，土地分

割測量及鑑界工作增多，界址問題造成糾

紛，更隨之增加。 

綜合以上地籍相關問題，“先天不良，後

天失調”，當年關鍵的決策，導致作為根基的

地籍資料正確性遭到質疑，而土地改革，紙

本資料運用頻繁，將原誤謬予以細分、擴散，

致圖籍精度不符經濟發展需求及人民的期待，

故只有剩地籍圖重測逐步釐整，方得解決燃

眉之急[10,4]。 

2.2.2 地籍圖處理 

地籍重測分為幾個重要時期： 

2.2.2.1 早期地籍圖測量（修正及試辦重測） 

本時期（1954-1974）計有兩項重大作業： 

(1)修正測量：將地籍圖破損情形最嚴重之屏

東縣枋山鄉，依行政院 1955 年 1 月 12 日

臺 44內字第 247號核定「屏東縣枋山鄉土

地重測結果登記處理辦法」之行政命令，

試辦修正測量，其後並自 1955 至 1972 年

度間於臺中、嘉義、臺南、宜蘭、桃園、

雲林、臺南、高雄、屏東、澎湖等縣市辦

理地籍圖修正測量。由於修測實地指界仍

相當倚重舊地籍圖原記載之權利經界線，

對現地無法指界或指界不一致時，仍由重

測人員依“老圖邊長代為判斷界址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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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雙方業主參考[10,12]，是以舊地籍的影

響仍然存在延續。 

(2)試辦重測：1970 年初規劃以航空攝影測量

方式，選定台南等縣開始試辦地籍圖重測，

由於航測成果不盡理想，最後仍以地面測

量方式。直至於 1975年間，修訂土地法及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增列地籍圖重測有關規

定，地籍重測始具法源依據；自 1976年起

地籍圖重測乃全面展開[10,12]。 

2.2.2.2 全面地籍圖重測 

內政部於 1974年間擬訂「台灣地區土地

測量計畫」，以「三期十三年計畫」於 1976

年開始辦理地籍圖重測的業務，先是採平板

測量的圖解法施測，1989 年之後全面改採數

值法辦理重測，並自 1997 年開始對未重測之

地籍圖全面數值化，以保持地籍圖原狀不致

繼續惡化[4]。截至 2022年台灣地區已完成重

測土地面積 79 萬 3,609 公頃，完成筆數

9,107,768筆（詳如表 1）。 

重測迄今將屆 50年，依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 2018 年 7 月「地籍圖重測後續計畫第 2

期計畫」的統計內容，仍有 241 萬餘筆土地

尚待辦理重測，如此冗長的作業期程，且仍

有為數不少施測以舊圖為基準；而數化後的

地籍圖並未接續為無縫之地籍圖，並且因沒

做現場核對也未必與現況吻合，實難杜絕根

本的土地紛爭[13]。 

表 1. 地籍重測統計表 

期別 年度 
面積 

公頃 
筆數 

土地總面積占比 

% 

試辦期 1973~1975 12,685 241,043 0.4 

3期 13年計畫 1975~1988 106,861 2,323,438 3.1 

78年度計畫 1989 4,407 133,163 0.1 

台灣省地籍圖重

測後續計畫 
1990~2005 264,187 3,184,123 7.6 

地籍圖重測計畫 2006~2014 222,299 1,853,743 6.4 

地籍圖重測後續

計畫 
2015~2021 183,169 1,372,258 5.2 

合計  793,609 9,107,768 22.8 

*：依內政部統計處“累計至 103年底止登記土地建物總數”，土地總面

積：349萬 7,073公頃。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改自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https://www.nlsc.gov.tw/cp.aspx?n=1488，摘錄時 

間：2022/06/30 

2.2.3 地籍圖處理面臨問題 

由以上針對地籍圖處理，吾人發現相關問

題如后： 

2.2.3.1 日治時期及1956至1972年修測地籍圖 

(1)影響公私土地財產權益：因實施當時並無

法源依據，僅依行政院於 1955年所核定行

政命令執行，致事後查驗發現存在許多圖、

簿不符及潛藏界址爭議案件，影響公私土

地財產權益。 

(2)地籍管理困難：當時以圖解法施測，除紙

圖精度不佳及測繪當時圖根點遺失，致仍

難確定土地正確位置，而有不同時期不同

人員施測，有不同結果狀況，造成管理及

其後複丈困難，也影響民眾對地政人員的

信賴。 

雖內政部針對日治時期測繪、1956 年至

1972年修測之 61萬餘筆土地，以 4年期列入

亟待重測，惟迄今仍未能完成尚待後續處理

[14]。 

2.2.3.2 地籍圖重測作業問題 

(1)數化地籍圖精度：雖然圖解地籍已於 2005

年全面數值化，惟僅保存數化當時地籍圖

之原貌及精度，其已破損、伸縮等致圖幅

無法銜接問題並未解決。 

(2)重測期程冗長：地籍圖重測從 1975年迄今

將屆 50年，仍有 241萬餘筆土地尚待辦理，

如此冗長的作業期程，造成前後測量成果

延宕，引用測量基準精度落差。 

(3)舊地籍資料影響：由於部分重測方式仍參

照地籍舊圖，加以數值圖解地籍圖幅並未

有效接合，最關鍵是沒做現場核對也未必

與現況吻合，實難杜絕根本的土地紛爭

[13]。 

2.2.3.3 地籍重測紛爭 

(1)調查紛爭：劉基益（2004）研究指出地籍

重測界址爭議最多在地籍調查過程中發生，

其中指界爭議、糾紛及重測後面積減少爭

議占最大宗[15]。本研究整理內政部民國

101 年-110 年地籍調查界址爭議統計，其

中界址爭議或地籍謬誤的糾紛，年均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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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筆具爭議土地待處理，累計有 1萬 5,437

筆界址糾紛（如圖 1），需待調處或司法訴

訟釐清；實造成民人困擾，更成為測量作

業人員難以承受的負擔。 

(2)面積減少紛爭：地籍圖重測所造成面積減

少，往往為界址爭議之主要因素，在地籍

調查過程中，一旦確認界址，經重測結果

公告期滿，除雙方當事人於土地標示變更

登記辦竣前，以指界錯誤書面申請更正，

否則即告確定[15]，而整理民國 101年-110

年重測後土地面積增筆數統計（如圖 2）。

 
圖 1. 民國 101-110年地籍重測爭議及謬誤：(a)數量統計；(b)合計總數（資料來源：整理自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110年度地籍圖重測成果統計圖表」） 

 
圖 2. 民國 101-110年地籍重測土地面積：(a)增減筆數統計；(b)增減筆數比例（資料來源：整理自內政 

部國土測繪中心「110年度地籍圖重測成果統計圖表」） 

分析每年土地重測結果，其中面積增加

筆數約為 10 餘萬筆，面積減少筆數每年約 4

萬餘筆，每年增加減少呈現特殊之 7比 3（總

占比為 72%與 28%）比例（如圖 2(B)）；因面

積之大小影響土地所有權人的權益甚大，從

民國 101 年-110 年之地籍重測，其中面積減

少數計有 44 萬 8,075 筆，雖有 60%為土地面

積 5%以下（如圖 3），但對於權利人而言其權

利仍受影響，因而要求地政機關協助指界的

次數漸增，進而影響重測進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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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民國 101年-110年地籍重測面積減少各比例所占百分比（資料來源：整理自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110年度地籍圖重測成果統計圖表」） 

2.2.3.4 “圖、地、簿不符”問題及處理 

雖圖解地籍圖已於 2005 年全面完成數值

化，而地籍圖重測也於 1989 年全面改採數值

法辦理，惟台灣地區完成測量登記地區，圖

解地籍測量為數仍多，至 2020 年仍有 150 萬

餘筆日治時期測繪地籍圖之土地未重新辦理

地籍整理[16,17]。 

早期都市區域因以圖解方式重測，其圖

籍有圖幅接合不符狀況，致測得地籍圖、土

地使用現況、土地登記簿等三者未能相符，

即“圖、地、簿不符”的問題，其中內容如下

[18]： 

(1)圖簿不符：指地籍圖計算所得面積與登記

簿登記面積不一致，且超過法定誤差。 

(2)圖地不符：地籍圖與實地現況測量關係差

異超過公差範圍，經改正後，依原地籍圖

之坐標系統，與使用現況不符者。 

謝博丞等[19]調查 2007至 2013年辦理圖

簿面積不符改善作業，計 29 萬 5,126 筆，其

中圖簿面積不符者有6萬8,383筆（更正2,960

筆），而超出 3 倍公差者，尚有 1 萬 4,523 筆

（更正 771 筆）之多。對於問題的處理，除

了針對圖紙伸縮提出以技術性的伸縮率改正，

利用四參數或六參數的轉換計算，作為坐標

幾何改正。亦有學者提出由技術面、法制面

及政策面等各個面向嘗試解決圖簿不符之問

題[17]。 

惟針對圖簿面積不符，其不符比率會因

例尺變小而增加，因而亦有研究提出以地政

事務所內部修正地籍線，而無需更正登記面

積，如此可滿足權利人之權益[16]。只是如

此似乎呼應了前述，歷年重測後土地面積增

加與減少比例，呈現出約為 7比 3的現象，重

測土地面積不傾向減少登記土地面積，以滿

足權利人之權益，同時也減低作業單位的困

擾。 

2.2.3.5 “三圖合一”問題及處理 

除了圖、地、簿不符問題外，台灣空間

圖籍尚存在多種坐標系統（如 TWD97，

TWD67 及地籍坐標系統等）未整合之問題，

尤其整合圖資涉及人民權益時，一旦套疊地

籍圖時未有一致的坐標系統，或不同精度的

圖籍套合時，產生的誤差往往對人民的權益

造成莫大的影響。 

所謂“三圖合一”泛指地籍圖與各類的主

題地圖（Thematic map）及呈現空間現況的

地形圖間圖資套合情形。而主題地圖係表示

地理現象的空間變化或相互關係，顯示分佈

的結構，相互關係所產生的特性[20]。常見

的主題地圖如都市計畫圖、國土功能分區圖

等，一旦其所劃設範圍套疊至地籍圖，個人

財產權即受到劃設的主題地圖所影響。 

由於台灣都市計畫圖從日治時期延用至

今已逾 50 年，而地籍圖的問題已如前述，地

籍圖與都計圖等套合所生問題整理如表2，包

含早期測量技術差異、各圖所運用坐標系統

不一及繪製比例不同等，致地籍圖與都市計

畫圖隱藏許多與現況不符之誤差，並且因都

市規劃與土地管理分屬不同權責機關，造成

地籍的圖根控制點與都市計畫中心樁的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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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不一的情形[21]。 

表 2. 地籍圖與都市計畫圖套合問題 

 問題 說明 
備

考 

早

期

都

市

計

畫

樁

位

測

定

問

題 

趕工下都市

計畫，樁位

測釘作業難

以健全 

因應經濟的急速發展與人口幾何級

數的增加，自 1969 年起至 1974 年

止 5 年內要完成 233 處鄉鎮公所所

之都市計畫，平均一年內要測量、

繪製地形圖並完成規劃 46處。 

 

測量人員的

業務量不堪

負荷，委外

測量精度問

題 

委由民間測量公司測量，儀器、設

備、及人力水準不一，無法保證其

成果與精度。並且因受合約時限、

人員素質，故實地測量只有市區平

地，山區則以套合都市計畫圖辦理 

 

地籍分割問

題 

1樁位遺失或遭破壞、2原坐標精度

欠佳，3 補建位置與原點交地政單

位之位置不符、4 中心樁位連接錯

誤、5 都市計畫書圖製作或不同年

度樁位成果數值不符、6 建築線指

示錯誤等種種原因，皆造成了地籍

分割無法配合都市計畫的問題。 

 

地

籍

圖

與

都

市

計

畫

圖

套

合

問

題 

早年重測技

術問題 

地籍重測當時測量技術問題，造成

地籍圖和現況不一致。 

 

圖解地籍圖

讀取問題 

圖解地籍圖讀圖誤差、誤判或圖籍

內容錯誤等等偏差。 

 

土地變動 圖根點精度隨時間產生偏差。  

各圖作業不

同 

圖層套疊，各測圖背景、精度要

求、運用範疇、比例尺等各方面不

一致。 

 

各圖業管不

同，協調整

合困難 

各業管圖籍權屬與維護機關不同，

圖籍整合有困難。 

 

資料來源：綜合整理自[22,23] 

目前雖已就各業管法規要求將其主管主

題地圖相關坐標圖、表等位置資料提供給地

政單位配合重測單位辦理重測。惟重測針對

都計樁位清理補建，一旦地籍界址、都計線

及現地樁位不符，需辦理地籍線更正、分割

等，均涉都計變更之效果[22]；此又會因前

述地籍圖問題的存續，而使得問題不斷延伸，

影響人民權益同時也造成作業人員的困擾。 

國土計畫法於 2016年 5月 1日施行，依

其期程於 2025年 4月 30日前須完成國土功能

分區圖劃設公告，依本法國土功能分區主題

地圖具有法律效力，並得以管制規範土地之

使用，各縣（市）都市計畫亦須按國土計畫

指導辦理。如此，原地籍圖、都市計畫圖與

土地使用地形圖等多圖套合不符問題，如未

能有效解決，則勢必延續至國土計畫施行之

窘境。 

2.3 地籍作業面臨的法律問題 

由於地籍圖的內容涉及到人民權利的標

示，一旦對於釐清處理生有疑義，無論對於

法令理解或地籍基礎建置等，所涉相關人

員、部門均造成不同程度的困擾，以下針對

地籍圖功能、登記規定及處理問題等說明。 

2.3.1 台灣地籍圖功能演進 

由於地籍圖有助於掌握土地的使用狀況，

對土地登記作業扮演關鍵角色，因地籍運用

功能不同，進而影響其建立的方式、量測的

精度及其後的作業程序及方式等，學者提出

地籍圖功能有三類進程：財稅地籍（fiscal 

cadasters）、司法地籍（legal cadasters）及多

目標地籍（multi-purpose cadasters）[24]。台

灣地區在國民政府接管前，不同時期統治者

對於建立地籍的主要目的均在於賦稅，日治

時期台灣土地處理，雖啟用了現代化地籍測

量，但因初始為調查土地採“登記生效主義”，

至民法施行改為“意思生效主義”，時期不同

對於登記強制性的差異，影響其後土地量測

及登記完整性[8,5]。 

學者提出台灣地籍循地籍圖進程，以緩

慢、漸進方式演進，並且認為各進程間很難

明確劃出界線[4]；惟細究國民政府當局對於

接管台灣地籍，造成地籍的變動影響進程，

似與前述有歧異不同。也許由宏觀角度而言，

台灣地籍歷程應是緩慢、漸進方式演進；但

因國民政府行政長官公署接收日治地籍資料

的認定失誤，未全面實施土地調查、重新測

量，再行總登記，而逕實施變更為我國特有

結合“權利登記”及“托崙斯登記”的土地登記

制度，將日治的“財稅地籍”大幅轉進我國的

“司法地籍”體系，其影響之後台灣地區地籍

登記的法律效果及認定、調整基礎，造成日

後紛爭不斷，無疑是地籍管理紛爭的重大關

鍵時刻。 

2.3.2 地籍登記規定及處理困境 

以下就地籍登記相關規定、更正登記限

制及各階層的認知對地籍作業影響所形成的

困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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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 地籍登記相關規定 

依我國民法物權編第 758、759條不動產

物權變動，需經登記的法律效果才能處分，

而土地法第 38 條要求已辦理地籍測量區域，

應即辦理土地總登記、第 43 條「依本法所為

登記，有絕對效力」，即其登記具有“公示力”

及“公信力”；然而面對地籍基礎資料的“先天

不足”及其後對於地籍問題處理的“後天失調”，

歷來地籍測量所測得土地情形，因作為土地

權利範圍、大小的登記依據，於實務作業中

往往發生有造成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事。 

雖土地法第 69條有更正登記之解套條文，

惟對於更正登記，尤涉因地籍測量所造成面

積變更之權利更正，其所謂錯誤或遺漏，學

者認為實務上應具有實質的要件[25]；陳立

夫（2016）認為“登記錯誤”應不限於登記之

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

尚包括其他原因而發生登記錯誤之情形[26]。

惟依內政部 1999 年 9 月 30 日台（88)內地宇

第 8811240 號函示，登記的錯誤係因測量技

術、儀器精進而致測量結果與登記有異，則

非屬土地法 68 條所謂“錯誤或遺漏”適用；並

且重測結果四至界址未變動，僅土地面積與

登記不符，認未改變原使用狀況，亦未減損

使用土地範圍，對於土地使用人並無損害。

范文清（2016）認為公部門是將登記錯誤限

縮在很小範圍[27]。徐麗莉（2016）提出因

地籍重測錯誤，使得重測計算面積有誤，致

據以登記內容錯誤者，當屬土地法第 69 條所

謂“錯誤或遺漏”[28]。 

2.3.2.2 更正登記之限制 

陳慶芳（2006）指出在已實施過地籍整

理地區，其後再辦理地籍重新測量，因新測

面積不一致，前後有所落差，無論是否因測

量技術、儀器精進而致其結果與登記有異，

一旦測後面積較登記簿記載面積減少者都會

提出異議，否認這面積是根據他到場指界範

圍而測算的[22]。而前述對於重測面積因計

算錯誤，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及地籍測量實施

規則第232條，原測量錯誤“純係技術”引起者，

得由登記機關逕行辦理更正；而所謂“純係技

術”係指觀測、量距、整理、訂正地籍圖或計

算面積等錯誤所致[4]。惟於實務中有涉是否

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之認定，即指更正登記，

登記事項所示之法律關係應與原登記相同，

不得變更[25]之條件，而致登記原因證明文

件所載之內容亦有瑕疵，在實務操作上存在

灰色地帶，對於作業人員（含登記人員及測

量人員）亦形成難以承受之責任。 

2.3.2.3 認知對地籍作業路徑影響 

由上述原因，第一線測量作業人員，需

面對異議、調解乃至司法判決等法律的程序，

無怪乎歷年重測後土地面積增加與減少比例，

呈現出約為 7比 3的現象，某種程度也突顯出

地籍測量人員為避免測量產生的紛爭困擾

（降低成本，有效率），於歷年（歷史）測量

成果（科學技術）之路徑，形成了某種特定

的軌跡，而致地籍測量的結果，始終無法如

法律（或認知）所認定，土地為不會動的財

產，一旦經測定登記，權利範圍即已確定，

無論經過數十年甚至百年，該權利不應該變

動。此種認知，也形塑了地籍測量在相關法

條訂定的路徑中，無法有效避免因實務造成

的紛爭，反而強化了地籍測量為避免糾紛困

擾，而循著“既成登記不要改變”的作業路徑，

一再反覆的加強。 

2.4 小結 

現行的地籍管理制度隨著時間的演進，

而有相關因應及演化過程，由於地籍成果資

料，攸關人民權利的界定確認，前述台灣地

籍在“地籍資料”、“地籍處理”及“地籍認知”

存在著某些關鍵措施，深刻的影響地籍管理

調整變遷的脈絡，使得現行地籍測量技術雖

已能取得極高精度，但卻無法有效解決地籍

紛爭。 

對於制度在調整改變歷程中，往往形成

一特定的路徑形態，而此形態某種程度成為

推展的一種慣性模式，結果造成在各自發展

過程路線間彼此相關、影響，而成為所謂路

徑依賴。在路徑依賴的狀態中，一開始循著

路徑可以有效的操作，但逐漸會發現所得到

的結果變得愈來愈不可預測，也慢慢的變得

非遍歷性（non-ergodic），而使得操作上愈來

愈不具有彈性，最後反而變得無效率了[29]。 

由於路徑依賴強調歷史背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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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回顧系統的演變，我們就無法理解

當前的選擇[30]。是以本研究以路徑依賴理

論探究地籍作業問題，剖析台灣地籍作業歷

程及其路徑依賴演化過程，地籍作業關鍵時

刻及地籍調整事件中，形成鎖定現象，作為

地籍管理制度問題解決參考方向。 

三、 路徑依賴理論 

以下針對路徑依賴理論介紹，作為本研

究對於地籍問題研究分析的理論基礎。 

3.1 路徑依賴概念 

經典對於路徑依賴的描述，無疑 David

（1985）提出 QWERTY 鍵盤主導市場論述，

依 David 的說法不是因為這種鍵盤排列方式

是最好，而是因為它是最早。對於這種習慣

於原始做法現象，稱之為路徑依賴[1]。

Arthur（1989）則指出某項技術因偶然優先

被採用，最後造成壟斷市場，其他技術被排

除在外。 

Sewell（1990）說明路徑依賴為“先期發

生的事情影響了之後發生一系列事件的可能

結果”[31]，此定義帶出“了解事件的歷程是重

要的（history matter）”。因此，路徑依賴意

味著一旦開始走出一條軌道，逆轉的成本會

非常高。也許會有其他選擇，但某些限制、

安排會阻礙反轉回到最初[32]。 

因此路徑依賴概念為“過往的決擇對現今

的影響，如同『慣性』般，一旦沿著某一路

徑發展，就會受該路徑所限，最後到鎖定

（lock in）狀態，難以跳脫”[33,34]。即一個

小的初始優勢或小的隨機衝擊可能會改變歷

史進程[1]。North（1990）首次把路徑依賴引

入制度經濟學分析，並建立了分析制度變遷

路徑及其績效理論框架。自此路徑依賴的概

念得到了各界關注，並在其他學科獲得廣泛

運用[30,35,36]。 

3.2 自我強化 

Arthur（1989）指出某項技術因偶然優

先被採用，最後造成壟斷市場，其他技術被

排除在外，並且在演變過程中存在自我強化

機制（self-reinforcing）[29]；以下就相關機

制、特性及運算說明。 

3.2.1 自我強化機制 

所謂自我強化機制可以定義為“一組力量

或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力量或過程

會重現特定的事件、選擇或活動模式，並解

釋從一組初始條件到特定結果的發展，例如，

增加穩定性和鎖定。”[37] 

四種自我強化的機制有助於組織路徑依

賴的發展，包含[38,39]： 

(1)調和效應（coordination effects）：與採取類

似行動的其他經濟主體“合作”可以帶來

優勢。 

(2)互補效應（complementary effects）：獨立

但相互關聯的資源相互作用產生的協同作

用，會產生額外的盈餘。 

(3)學習效應（learning effects）：隨著產品流

行度的增加而改善產品或降低成本 

(4)適應期望（adaptive expectation effects）：

越多的人喜歡某種特定的產品或服務，該

產品或服務就變得越有吸引力；亦可稱為

自我強化期待，市場某一流行盛行，會進

一步增強該流行信念。 

3.2.2 自我強化特性 

Arthur（1989）舉 Sony 的 Batamax 與

VHS 的影帶競爭為例，指出一個小小的技術

領先增強了市場競爭地位，或許加上外在環

境改變的幸運因素及相關策略等，最終導致

了 VHS 完全壟斷。基於此，自我強化具有四

種特性[29]： 

(1)多重均衡：多個解決方案是可能的，因此

結果無法預測。 

(2)可能效率低：即使有較好的技術，惟因開

始欠缺運氣，最終選擇的結果可能不會是

最好的。 

(3)鎖定：一旦解決技術形成，就很難改變，

優勢的累積使得失敗者很難再次闖入市場。 

(4)路徑依賴：早期歷史小事件和偶發情況決

定選擇方案；市場分配動態為非遍歷。 

由於路徑依賴觀察系統動態分配，本質

上含有機率因素，可以就呈現的期望現象解

釋。Polya urn 過程得針對具有隨機和自然正

反饋（或非線性）的動態過程建立收益遞增

模型，展現收益遞增或正回饋的效應[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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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路徑依賴統計基礎 

由前述 Polya urn得以觀察動態分配，以

下就標準 Polya urn過程及非線 Polya urn過程

及其強定律說明[40]。 

3.2.3.1 Polya urn過程 

Polya urn 過程為在甕缸放紅、白兩種的

球，隨機取球並放回後，再加放一個同色球，

如此直到球缸放滿，這樣的實驗會出現下一

個添加的球機率，恰好等於該球的比例，形

成具有依賴路徑的增量；即紅球出現的比例

趨向於極限值X（均勻分佈在 0和 1之間的隨

機變量），並且概率為 1[40]。 

Polya urn過程特性包含： 

(1)任何單獨的試驗中，比率最終會達到平衡。 

(2)每個單獨試驗，無法預測最終比例是多少。 

(3)鎖定：一旦解決技術形成，就很難改變。 

3.2.3.2 非線性Polya urn過程 

取一個無限容量的甕包含 N 種顏色的球，

並允許每次添加新的單元球，機率為甕中的

球 比 例 的 函 數 。 假 設 向 量 𝑋𝑛 =

(𝑋𝑛
1, 𝑋𝑛

2, 𝑋𝑛
3, … , 𝑋𝑛

𝑁)分別描述第 n次（加入 n-1 

個球後）第 1 類球到第 N類球的比例。 

假設 {𝑞𝑛}  為將色球在甕中的比例，映射

到第 n 次加入色球機率的連續函數。因此，

從 第 1 次 開 始 ， 球 的 初 始 向 量 𝑏1 =

(𝑏1
1, 𝑏1

2, 𝑏1
3, … , 𝑏1

𝑁)，每次都將一個球添加到甕

中；在第 n次 它是顏色 i 的機率為 𝑞𝑛
𝑖 (𝑋𝑛)。 

經由迭代以產生比例向量𝑋1, 𝑋2, 𝑋3 ....，

則{𝑋𝑛}趨向於一個極限（limit）隨機向量𝑋，

機率為 1；其中𝑋是從一組可能的極限向量𝐵

中挑選出的。 

讓最初的總球數為 𝑤 = ∑ 𝑏1
𝑖

𝑖  ，在第 n次

時定義隨機變量 

𝛽𝑛
𝑖 (𝑥) = {

１機率 𝑞𝑛
𝑖 (𝑥),        

０機率 1 − 𝑞𝑛
𝑖 (𝑥),

𝑖 = 1, … , 𝑁

 

則加入𝑖球的動態遵循： 

𝑏𝑛+1 = 𝑏𝑛
𝑖 + 𝛽𝑛

𝑖 (𝑋𝑛), 𝑖 = 1,2,3, … , 𝑁 

除以總球數 (𝑤 + 𝑛 − 1)，𝑖球比例演變 

𝑋𝑛
𝑖 = 𝑏𝑛

𝑖 /(𝑤 + 𝑛 − 1)描述為： 

𝑋𝑛+1
𝑖 = 𝑋𝑛

𝑖 +
1

(𝑤 + 𝑛)
[𝛽𝑛

𝑖 (𝑋𝑛) − 𝑋𝑛
𝑖 ], 

𝑛 = 1,2, …. (1) 

其中𝑋1
𝑖 = 𝑏1

𝑖 /𝑤，可以將(1)式改為： 

𝑋𝑛+1
𝑖 = 𝑋𝑛

𝑖 +
1

(𝑤 + 𝑛)
[𝑞𝑛

𝑖 (𝑋𝑛) − 𝑋𝑛
𝑖 ] + 

1

(𝑤+𝑛)
𝜇𝑛

𝑖 (𝑋𝑛), (2) 

當： 

𝜇𝑛
𝑖 (𝑋𝑛) = 𝛽𝑛

𝑖 (𝑋𝑛) − 𝑞𝑛
𝑖 (𝑋𝑛) (3) 

式(2)是 N維路徑依賴過程的基本動態方

程式，其組成包含： 

(1)驅動（driving）部分： 

𝑋𝑛
1 +

1

(𝑤 + 𝑛)
[𝑞𝑛

𝑖 (𝑋𝑛) − 𝑋𝑛
𝑖 ] 

(2)微擾（Perturbational）部分： 

1

(𝑤 + 𝑛)
𝜇𝑛

𝑖 (𝑋𝑛) 

由式(3)中𝜇𝑛
𝑖 關於𝑋𝑛的條件期望為 0

（𝐸[𝜇𝑛
𝑖 |𝑋𝑛] = 0），可以證明𝑋𝑛+1的期望移動

（Expected motion）由(2)式的“驅動”部分給

出為： 

𝐸[𝑋𝑛+1
𝑖 |𝑋𝑛] = 𝑋𝑛

𝑖 +
1

(𝑤+𝑛)
[𝑞𝑛

𝑖 (𝑋𝑛) − 𝑋𝑛
𝑖 ] (4) 

因此，可知移動傾向由𝑞𝑛(𝑋𝑛) − 𝑋𝑛引導。 

由式(2)中的一個非線性驅動部分加上 

Polya 微擾部分，此計算式稱之為非線性 

Polya 過程。 

3.2.3.3 非線性路徑依賴的強定律 

Arthur（1994）提出了以隨機逼近理論

（Stochastic approximation theory）與鞅方法

（Martingale methods）結合使用，對於具有

擾動的梯度系統動態，判定其最終收斂條件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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𝑋𝑛+1
𝑖 = 𝑋𝑛

𝑖 +
1

(𝑤+𝑛)
[𝑞𝑛

𝑖 (𝑋𝑛) − 𝑋𝑛
𝑖 ] (5) 

式(5)為 確 定 性 系 統 （deterministic 

system），透過約制為梯度系統（gradient），

存 在 一 個 非 負 位 勢 函 數 （non-negative 

potential function），其下坡梯度（downhill 

gradient）給出了我們的確定性系統的運動。

據此 Arthur（1989，1994）提出以下定律

[29,40]： 

(1)假設連續甕函數{𝑞𝑛}合理快速地收斂到函

數 q，且假定均等確定系統是梯度系統。

並且假設 q的不動點集𝐵 = {𝑥: 𝑞(𝑥) = 𝑥}，

包含有限數量的連結部分。則比例向量

{𝑋𝑛}以概率 1 收斂到固定點集合 B 中的點

z，或收斂到連通分量的邊界。 

(2)甕函數{𝑞𝑛}合理快速地收斂到函數 q。設 z

為 q 的可達穩定點。 然後該過程具有正機

率的極限點 z。 

(3)假設函數 {𝑞𝑛}  合理地快速收斂到某個函數 

q，並假設 z 是 q 的一個非頂點不穩定點。

那麼這個過程就不能以正概率收斂到 z。 

(4)假設函數{𝑞𝑛}收斂到某個函數 q 的速度快

於𝐼/𝑛收斂到 0的速度，上述適用於極限函

數 p。即滿足上述條件，則該過程以機率 1

收斂到限制函數 q的一個穩定固定點。 

經由 Polya urn理論的分析，吾人可以理

解到，類別的增加每次都受到每個類別中的

比例的影響，該過程具有相關增量，而此種

增量會以固定比率穩定下來，並且其機率為1，

亦即百分之百。而在客觀的非線性系統中，

可能存在多種結構，最終會動態地選擇一個

結構。Arthur（1994）稱之為“由比例到機率

映射的一組穩定不動點”，並以此構建“一開

始的小波動如何導致完全不同的最終結構出

現”[40]。 

在地籍的作業中無論在地籍資料、處籍

處理及地籍認知方面，在歷史洪流中，所發

生的個別波動小事件，對於最終變動趨向至

固定的模式，而選擇了特定作為，實有探究

之必要。 

3.3 路徑依賴階段 

Sydow（2009）提出路徑依賴的演進過

程分為三個階段[38]（見圖 4），不同的階段

由不同的因果機制支配，組織的行動及決策

也因不同的環境而有不同的結果；由各演進

階段可以使吾人更能清楚了解事件發展的脈

絡。各階段說明如后： 

 
圖 4. 組織變遷的路徑階段圖（資料來源：[38]） 

(1) 偶然或預成型（preformation phase）階段：

一開始偶然的過程（contingent process），

是基於不受約束的選擇，特點是範圍廣泛，

無法預測選擇的效果[37]，然而一旦做出

決定，可能會成為無意中引發自我強化的

小事件。在此偶然、離散過程，個別元素

連結強化造成從一階段轉變到下一階段，

被認為是“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

為強烈事件的標誌[42]，特點是採用了特

定的制度安排。 

(2)自我強化（self-reinforcement）或形成階段

（formation phase）：在這個階段由於採用

特定制度安排，會帶領出自我強化的動態

過程；相對於第一階段有多方的選擇，此

刻漸漸演變出一條主導的路徑，能選擇範

圍變窄並且逐漸難以逆轉回到最初[36]。

如同前述，此階段有四類的驅動效應形成

自我強化過程，包含：協調效應、互補效

應、學習效應和適應性預期效應 [39,30]。

意謂著，當制定相同或相關的規則時，協

調效果會起作用，而彼此相關聯的資源、

流程或作法等，藉由學習成長進而互補作

用，而至逐漸彼此適應，此時就會出現自

我強化的結果。 

(3) 鎖定階段（lock-in phase）：本階段特點是

進一步收縮，一旦自我強化形成，則轉換

的成本會增加，加上其中的沈沒成本和形

成壟斷等，最終導致鎖定，即主導決策模

式變得固定，最終綁定在某一路徑上。並

且由於鎖定的結果，更好替代方案無法被

採用，因而使得執行效率低下。雖然鎖定

有呈現僵化的負面解釋，惟在事件推展的

歷程中，並非一開始的選擇是無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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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可能開始認定為最好的方式，並且於

其後的選擇中觸發自我強化的過程，而隨

著做法方式挑選的路徑不斷限縮，愈來愈

無彈性且難以回頭，最終鎖定而無法跳脫。 

3.4 路徑依賴要素 

Mahoney（2001）將路徑依賴分為“初始

條件（antecedent condition）”、“關鍵時刻”、

“制度重製（institutional reproduction）”與“反

應序列（reactive sequence）”等四個分析要素

[43]（如圖 5）。路徑依賴的起點是在初始條

件下，一個隨機的事件所引發，在關鍵時刻

對行動者界定了可供選擇的範圍。 

關鍵時刻是多個選項中做出特定的選擇，

此時刻致關重要；由其所做出的選擇，將導

致長期模式的形成，期間由一系列可預測的

反應和逆反應間作用所得最終展現出結果

[44]。對於關鍵時刻所定義組成： 

(1)當從兩個或多個選項採用其中一個特定項

時，即為“選擇點”。如果在備選方案之間

沒有選擇，就沒有關鍵時刻。 

(2)一旦選擇了特定選項，當仍有多種選擇可

用時，返回初始點將變得越來越困難。在

關鍵時刻之前，可能會出現廣泛的結果，

而在關鍵時刻之後，可能結果的範圍會大

大縮小。因此，並非所有選擇點都代表關

鍵時刻；只有那些“關閉重要未來結果的選

擇點”才應被視為關鍵時刻。在關鍵時刻可

用的選項，以及行動者最終做出的選擇，

通常都根植於先前的事件和過程。 

由以上所定義的關鍵時刻，初始的偶然

因素可能會導致對給定的選擇，而在關鍵時

刻之後，隨後一組更具確定性的因果過程會

再重生，而不會重現原來的條件。此穩定的

重製機制可能會鎖定給定的模式，使其難以

轉變。 

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引發一系列因果關聯

的事件，一旦發生會與最初產生它的制度相

互獨立。雖然最終與關鍵時刻相關聯，但可

能導致與原始關鍵時刻相去甚遠的結果，即

為“反應序列”[36]。 

在關鍵時刻建立的模式時，反應序列通

常會有強烈反對和反擊的特性。即使實際上

並沒有改變這些模式，它也可以啟動一個自

主過程，其中包含導致最終結果的事件。 

 
圖 5. 路徑依賴形成的解析結構（資料來源：修改 

自[43]） 

3.5 小結 

由以上對於路徑依賴理論的探討，吾人

可以了解路徑依賴形成三個階段，並且由其

要素理解關鍵時刻所為特定的選擇，會影響

長期作業的模式，而導致鎖定最終綁定在特

定路徑上；由於路徑依賴強調歷史背景重要

性。本研究藉第二節所整理地籍作業相關問

題，分別以“地籍資料面向”、“地籍處理面向”

及“地籍認知面向”等，透過路徑依賴理論的

形成三階段觀察，檢視了解台灣地籍作業形

成路徑依賴的框架及原因。最後再由“成本因

素”、“技術因素”、“時間因素”及“地動因素”

等分析驗證對於地籍作業發展路徑的影響，

以作為台灣地籍作業形成的路徑依賴困境，

如何尋求突破的可能性和其中可能遭致限制

的相關見解。 

四、 路徑依賴理論下的台灣的地籍 

系統 

本研究經由第二節所述內容，整理台灣

地籍相關作業所引發的狀況，以時間流方式

將地籍作業分別以“地籍資料”、“地籍處理”

及“地籍認知”等三種面向，建立各面向的時

間歷程（如圖 6）。以下就各面向在地籍作業

的時間發展狀態，依 Sydow（2009）演進階

段模式剖析，以供檢視了解台灣地籍作業形

成的路徑依賴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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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地籍管理各面向的時間路徑（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4.1 地籍資料面向 

由第 2 節的說明中可知，台灣地籍的歷

程中，於國民政府接管前，日本治台期間辦

理的地籍土地調查、土地測量等，雖完成較

為完整之地籍測量成果，但由於期間日本治

台土地制度變化，影響地籍量測及登記的完

整性，而二戰造成土地調查、測量業務陷於

停頓，加上地籍原圖燬燒殆盡等，地籍資料

在二戰後，國民政府後續接管，所具備的正

確性及完整性，實存在諸多問題；台灣省行

政長官公署在 1946 年逕認定日治時期之測量

方法與程序合於我國土地法第 44 條規定，以

行政命令即免予重辦土地調查及測量，致其

後台灣地區地籍資料使用問題至今，各階段

分析如下：（如圖 7） 

 
圖 7. 地籍資料面向路徑過程（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4.1.1 偶然階段 

(1)國民政府於接管日移地籍資料前，原得有

重新調查、測量及釐清人民土地權利的權

力及責任，包含：從地方法院及所屬登記

出張所的土地登記內容及財稅登記所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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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帳資料等，並可要求人民提供本身持有

日治或是清治時期之契據或權利證明等，

如同清治或日治時期所施行落實的調查、

量測工作。 

(2)惟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 1946年，考量戰

後的土地調查、測量專業人力不足、財政

預算無法編列及作業時限要求等，選擇以

要求人民一個月內備齊權利憑證申報方式

[10]辦理。其後司法地籍生效，對於不動

產物權「非經登記，不生效力」，而至限

縮難以跳脫。 

4.1.2 自我強化過程 

由於台灣對於土地利用增加，紙本地籍

副圖不堪使用，為維持日本原圖不再遭至損

壞，施以描繪裱裝而成，或以圖紙夾鋁片複

製、複照。而隨著科技的進步，可將紙本地

籍圖數值化，可避免再取用紙本地籍原圖，

對於原始資料的損傷；惟所建立的數值化圖

籍僅能保留原圖當時的狀態，此狀態造成原

始地籍資料的影響不斷加強。 

4.1.3 鎖定時期 

雖對於地籍資料的運用已透過資訊化操

作，但由於數值化地籍圖，所儲存的地籍電

子內容，仍舊維持數值當時的圖紙精度，故

僅延續原有圖紙當時所存在的精度及條件，

由於紙本圖幅間存在衍接問題，雖有提出以

技術精進的轉換，如：利用面積約制轉換模

式等[45]，惟依舊未能脫離原地籍資料問題，

反而因持續運用，而更加受到約制。其後為

改善地籍資料破損不堪使用的問題，而開始

思考重新測量，但已受既有地籍登記資料的

限制，而難以跳脫形成鎖定狀態。是以可以

說地籍資料因“先天不良”，卻又無法捨棄，

導致舊有資料對於之後運用影響的困境。 

4.2 地籍處理面向 

地籍處理面向（如圖 8）係就日移地籍

資料難堪使用情形下，規劃重新釐清地籍狀

態，相關歷程說明如后： 

 
圖 8. 地籍處理面向路徑過程（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4.2.1 偶然階段 

如同前述光復後台灣地籍作業，依當時

情形處理戰後土地紛亂狀態，實有諸多不足

情況，如李志殷（2010）所提及「⋯⋯土地

權利限於 1946年 4月 21日起至 5月 20日申

報，惟實務作業公告規定期限屆止後，大部

分土地整理處仍處於內部籌備和招訓人員階

段⋯⋯」[46]。 

故可以理解，戰後台灣地籍處理，受制

於預算、人力的不足，原作業的多項選擇中

（包含：先放任不管、重新調查測量或直接

取用日治地籍管理等），以認定日治時期的地

籍資料符合法所規定要求，而逕受理登記，

免重新調查釐清，為最符成本效益。惟因此

一關鍵時刻的認定，其後無論是 1955 年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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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命令的試辦理修測地籍圖，或 1975 年具法

源的地籍重測等，均已逐漸受制於已完成登

記之土地範圍及面積的影響。 

4.2.2 自我強化過程 

為了追求戰後台灣地籍處理的效率，採

行日治地籍資料，減免了重新調查及測量的

成本，其後為了處理地籍資料陳舊不堪使用，

開始施行重測釐清工作時，此刻在當時所做

決定的“機會成本”就逐漸顯現，重新測量無

法源依據、測量面積與登記面積差異、地籍

圖與現地不符合、與其他主題地圖對應問題

⋯⋯等，其中最主要是造成重測成本大幅增

加，重測期程一再拖延。 

雖然隨著測量技術不斷精進，圖解地籍

圖已全面數值化，並且重測成果也全面以數

值方式作業，但是一般公眾所認定測量技術

愈精巧，土地紛爭應該會愈減少的情況並未

出現，反倒是為了避免衝突紛爭，地籍重測

的成果出現如本研究前所提的“近十年間重測

土地面積增加及減少以特定模式傾向，約 7

比 3比例呈現”的特別現象。 

4.2.3 鎖定時期 

由地籍處理的分析發現，地籍重測雖希

望能擺脫當年登記所造成的局限，惟人民及

法律的認定，對於測量客觀的技術成果，賦

予應有保障其財產權的額外責任，乃致測量

作業對於客觀的技術成果，亦難擺脫當年關

鍵時刻所形成的地籍作業路徑，可謂地籍處

理的“後天失調”，以致在處理地籍重測作業

時亦逐漸加強限縮了這條路線，最後形成了

鎖定在原有登記範圍、面積的呈現，而偏離

測量應有的客觀事實的呈現。 

4.3 地籍認知面向 

由於日治時期的土地制度從土地調查時

期登記生效主義，到民法施行的意思生效主

義，故其土地調查及測量登記完整性實存有

爭議；光復後國民政府由於採行司法地籍，

對於地籍的理解及管理運用，在本質上與日

本已有明顯不同。 

所謂“認知”簡單而言為知識的獲得和使

用，涉知識在記憶中的儲存，及儲存什麼記

憶內容[47]。本研究所提之認知，其意主在

“社會認知”的觀點，著重在人對訊息處理模

式的理解，尤其面對外界龐大的訊息，如何

簡化並組織成為其反應基礎[48]，而所謂“地

籍認知”係根植於台灣歷來對土地之理解，至

現今地籍涉及土地權利，相關司法的規範及

地籍處理操作影響人的知識訊息處理模式等。

以下就各階段分析如后：（如圖 9） 

 
圖 9. 地籍認知面向路徑過程（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4.3.1偶然階段 

日本治台期間為能了解台灣當時的土地

使用情形，花費七年的時間實施土地調查及

測量的基礎工作，由當時看來實在是吃力不

討好的工作，但從其後的成果來看，卻可以

發現是相當划算的安排。國民政府因二戰結

束，接收日本財稅地籍成果，原可結合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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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的土地使用進行調查、測量釐清，而對

於土地登記作業，原亦可採行較為彈性多元

的作業模式後，再予按步就班實施地籍功能

轉換，應能有效處理戰後土地紛亂及不確定

之問題。 

惟因直接認定日本地籍資料合於法規辦

理登記，並直接轉變成具台灣特色的登記生

效主義，而非循緩慢、漸進方式演進至司法

地籍，致其後為重新釐清土地狀況辦理測量

時，除了測量結果會受到已登記的範圍影響

外，相關作業依據隨著時代的要求而一再調

整修正，無形中造成日後的爭議處理更加難

以釐清，同時影響司法判定、人民認知理解

及作業人員操作落實的關係。 

4.3.2 自我強化過程 

隨著對於地籍資料問題逐漸顯現，相關

因應作業應運而生，地籍資料得以描繪裱裝、

圖紙夾鋁片複製、複照或將地籍資料數值化

等方式，增長地籍資料使用期限；而頒訂行

政命令試辦重測，增訂法條全面重測合法化

等，有意擺脫接收日移資料的限制，加上透

過新技術、新的儀器採數值化方式作業，並

對於大範圍台灣土地變動監控等，莫不為了

提升地籍測量成果精度，希冀能對地籍作業

有所改善。 

惟囿於我國土地登記制度，土地法第 43

條「依本法所為登記，有絕對效力」，內政部

雖就重新測量發現原測量成果有誤者，於

1978 年 10月 23日台(67)內地字第 818842 號

函文「地政機關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土地

法第 69 條有“更正登記”之解套條文；惟自

1959年最高行政法院判例（判字第 72號）認

為土地法第 69 條之更正登記應「以不妨害原

登記之同一性為限」，並且由前述，由於人民

認定其已登記之權利，一旦因重新測量致其

權益損害，均會提出異議；如此勢必影響相

關作業人員、單位，因而對於司法判定、人

民理解及作業人員操作三方的認知彼此相互

強化。 

4.3.3 鎖定時期 

三方彼此認知強化的結果，由於地籍作

業單位需承受遭致的民事糾紛，而第一線登

記或測量作業人員，當面對異議、調解乃至

司法判決等法律的程序，所承受的煎熬，是

以重測所得的成果當作為登記之依據；惟如

有差異，循以避免紛爭之路線為最好方式。

如此，測得結果面積增加民眾滿意，而面積

減少就面臨官司的困境；因而對於地籍認知

面向，最終似乎以“明哲保身，避免紛爭”方

式最被接受。如此，試問第一線作業人員如

得以選擇或在法內的調整，會得到什麼測量

的結果？是否會因認知的因素影響客觀的測

量成果？最終，原寄望以重新地籍測量、調

查，擺脫接收日移資料的框限，反倒強化受

制於所登錄的內容而進入鎖定階段。 

五、 驗證與分析 

由以上地籍作業三個面向的歷史軌跡可

以發現，各面向在初始形成前，無論是地籍

資料的建立、其後的處理或是地籍作業模式

的選擇等，在初始均有多種條件可供因應；

但由於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在 1946 年作出的關

鍵決擇，認定日本地籍資料符合土地法規定，

以致在其後各面向中都逐漸循著鎖定的路徑

而難以脫困，是以在地籍作業的發展過程中

路徑選擇對其演進造成巨大的影響。 

以下就地籍作業過往歷程中，觸發“關鍵

時刻”之時點，分析驗證“成本因素”、“技術

因素”、“時間因素”及“地動因素”對地籍作業

的路徑所造成的影響。 

5.1 成本因素 

由於衡量、評估及取得資訊都需要付出

成本並且承擔風險[30]，並且人們會隱匿或

刻意不揭露有價值的資訊。台灣的行政長官

公署於 1946 年接收日本移轉地籍資料時，經

過衡量、評估認定接收日治之地籍，免再實

施土地調查及地籍測量，所付出的成本最低、

效益最大，認為當下的決定是風險最低。無

論從“地籍資料”直接接管，可節省再重新土

地調查及地籍測量的成本或“地籍處理”行政

命令逕行施測，省略修法程序。只要這種行

為報酬超過其利用其他機會所能得到的價值

時，但如同前述一旦作了接收日治地籍登記

的選擇，要重返初始變得越來越困難，形成

所謂地籍作業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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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技術因素 

正式的制度為交換提供了架構，透過與

採用的技術結合，可以決定交易成本和轉換

的成本[29]。當社會愈趨複雜，掌握資訊及

技術以因應規範限制的成本及報酬率就會愈

高，而建立正式規範及標準化得以導正處理

的複雜爭議，所以透過建立司法制度亦可降

低問題的複雜性。 

由地籍資料、處理及認知三面向觀之，

對於地籍資料的存管已能做到無傷到原始資

料，而地籍重測作業也可透過多種新技術，

不但以數值化作業，更是能憑藉測量工具的

提升，量測的精度已到毫米（mm）等級，而

透過不斷調整修正司法的認知更是希冀能符

合實際、減少複雜性，但是無論量測技術或

司法調整如何精進，三個面向仍受原資料的

錯誤、精度及既定的登記限制。尤其人的認

知在制度變動中的角色比技術變動中來得重

要[30]，是以當正式的技術作業無法滿足人

們對認知的期待時，以非正式的操作即可能

為作業提供良好的避風港，造成其報酬遞增，

則測得土地面積增減比例如斯也就愈可以預

測，並且更難以扭轉了。 

5.3 時間因素 

North（1990）指出「路徑依賴性意味著

歷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顧制度的漸進演化，

我們就不可能理解當今的選擇」，藉由長期的

檢視、觀察，台灣地籍的歷程從日治時期建

置至今已逾百年，而行政長官的一個念頭，

影響地籍往後的作業，絕非當時判斷所能預

料。這也印證路徑依賴短期追求利潤極大化，

可能導致之後不斷的追求無效率的活動[29]。 

經由第 2 節的整理可以發現，隨著時間

的推移，對於地籍資料的運用需要透過新的

方法、新的嘗試學習的過程，使其得以延續

使用，惟未能超越建立或保存當時的資料精

度。而地籍重測處理歷程，夾雜著財務、人

力成本的限制因素，並且其間不同技術的影

響下，處理改善的作業亦趨於難解。而當人

們對於訊息的掌握，從地籍建立伊始的公部

門強勢作業及個人配合態度，到認知登記權

利的意識，法界從信賴官方提供科學數據，

到著重權利保障；對於地籍權利影響關係的

操作，藉由調整適應使得客觀的空間資訊呈

現受到彼此間認知的約制等。三個面向在時

間的洪流中，逐漸導向出地籍作業所受路徑

依賴的鎖定影響。 

5.4 地動因素 

由於台灣位處地理特性，造成了土地板

塊劇烈的碰撞，研究發現台灣位處的菲律賓

海板塊以每年約 8.2 公分的速率持續向歐亞板

塊聚合[49]，致使地震頻繁發生。而 1999 年

921集集大地震更造成了絕對位移高達 7公尺，

土地東西向壓縮約 4 公尺，南北向伸長約 30

公分，依洪輝雄等（2004）檢測地籍圖經界

線與實地現況已嚴重不符[50]。 

台灣目前使用的地籍仍以日移地籍為主

要基礎，百年來台灣土地變動時有常聞，地

動對於地籍影響實不容忽視。由於現行對於

地動造成地籍的影響的研究尚少，不過由前

所提學者對於 921 集集大地震的檢測所得結

果而言，仍可對已建置百年的地籍有所啟發，

隨著科技進步量測監控的技術提升，無論透

過高精度衛星長期監控或以無人機、空載光

達 LiDAR 作地震地形變化偵測等，可強化對

於土地變動的精確量測[51,52]，若地動對於

地籍基礎確實有造成改變，則以往認為土地

不會變動的不動產核心認知，是否也需要調

整因應，非但在土地資料管理的調整、建立

方式的改善，而對於土地的權利的認定釐清，

各方在認知上，是否也需予以修正；甚至需

從核心的司法規範予以界定，以為人民權利

的保障，並且對於地籍作業人員也能本於專

業，讓測量所得客觀成果真實呈現。 

六、 結論 

本研究整理了台灣的地籍演進，藉由對

於地籍作業歷程理解，從“地籍資料”、“地籍

處理”及“地籍認知”三個面向探索其演進歷程

所形成的路徑階段，由一開始偶然的“預成型

階段”發現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 1946

年認定日本移交的地籍資料符合土地法規範

而未再確實土地調查、地籍測量，致成為地

籍作業的“關鍵時刻”，並且由於各個面向中

無論是圖幅接合、重測指界或人員作業等，

無意中引發各個面向上“自我強化”的個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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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最終進入到現今地籍作業呈現出科技

進步、測量精度達毫米等級，土地卻因地籍

界址所引起的紛爭不減反增的“鎖定現象”。 

本研究並以“成本”、 “技術”、 “時間”、 

“地動”等因素驗證地籍三種面向之路徑依賴

所造成的影響，最終歸納： 

(1)地籍資料面向：由於接收日本移交地籍資

料，移交當時已建置近 50年，且未能有效

更新的“時間”問題累積，且地籍原圖在二

戰期間已遭炸毀僅移交副圖，又未能查明

土地狀況直接認定的“成本”問題，再加上

隨後雖以資訊化保存圖解資料，但對於資

料而言仍囿於圖紙當時的精度及彼此間套

不準的“技術”問題，而台灣土地“地動”的

本質，就地籍資料面向呈現“先天不良”的

特性。 

(2)地籍處理面向：為解決地籍圖使用問題，

因而著手將原本應該在接管時就需完成的

土地調查及地籍測量；但為省去麻煩的“成

本”考量，只憑一紙行政命令，就重辦人民

權利的測定，並且還持續近二十年（1955-

1974），其後的重測作業雖修法增列重測

的法源，但之前的成果倒成為需要再予釐

清的負擔；雖然科技逐漸進步，作業方法

已日漸更新，但原始資料的錯誤、精度不

足，但又因初始未查明卻已登記，再精量

的技術也難以界定，故而使得作業時程不

斷延長，至今地籍重測仍未完成，而台灣

土地板塊變動對於長時間的點位影響等，

在土地處理面向上突顯出“後天失調”的特

徵。 

(3)地籍認知面向：由於地籍資料的“先天不

良”、地籍處理的“後天失調”，對於地籍的

態度上在這數十年中台灣對於地籍作業的

理解，從尊重公務意見、客觀事實的社會

氛圍，到重視權利、保障損失的環境改變，

致公務作業單位、人員的避免紛爭、減少

衝突的操作，無形中影響的成本效應等，

在地籍認知面向上趨於“趨吉避凶、明哲保

身”的傾向。 

藉由從“地籍資料”、“地籍處理”及“地

籍認知”等三面向，本研究將台灣地籍作業

地以“偶然階段”、“自我強化階段”和“鎖定

階段”等三個作業演化階段觀察，並且以

“成本”、“技術”、“時間”及“地動”等因素驗

證確認地籍作業路徑依賴關係，可供地籍

作業主管單位在思索精進及解決地籍管理

問題時，非僅以技術、精度提升為唯一解

決方案，更多的是對於歷史痕跡，所形成

路徑線索的應對。最後本研究以 North

（1990）所提「路徑依賴性意味著歷史是

重要的。如果不回顧制度的漸進演化，我

們就不可能理解當今的選擇」，可供各界從

更多面向思考解答歷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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